
第 5屆第 4次(103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 7月 1日(二)14時 

貳、地點:本府 16樓 1601會議室 

參、主席:蔡副秘書長宗烈                             記錄：黃竹萱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續)列管事項 

(一)編號 102-1-1：「桃園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及各鄉鎮市公所設置委員會之委員

性別比例改善原則」，比照中央調整為委員會之任一性別比例應達全體委員 1/3

以上。 

決定：有關各委員會委員之性別比例仍待改善，本案續列管。 

(二)編號 102-1-1「為營造本府婦女友善衛生空間，建請本府暨所屬機關之公共衛生

空間應兼顧質與量之考量，以達實質性別平等，請本府各局(處)暨所屬機關配

合辦理案」。 

決定：未達成性別友善措施公廁之主管機關(本府觀光旅遊局、復興鄉公所、桃

園市公所、八德市公所、新屋鄉公所)請於 103年 9月底前完成改善並回報，本

案續列管。 

(三)編號102-1-2：為落實性別主流化，建請本縣重大法律案列入性別影響評估案。 

    1.發言摘要： 

     (1)李委員萍：請研考會說明所提之不熟悉機制之困難點為何？ 

(2)張委員玨：針對目前中長程計畫有8案已完成性別影響評估程序，是否有遇到

困難點？另說明台北經驗供參：一開始也是僅於中長程計畫納入性別影響評

估機制，目前也擴展將施政計畫一併納入此機制，當中即考量中長程計畫較

多為工程類，大多僅著重於明亮度等硬體設施，而施政計畫與人民生活細節

較為相關，納入此機制較能提昇人民對政府施政之感受，因而建議桃園的施

政計畫也可以納入此機制。 

(3)研考會：目前本縣17案中長程計畫均已完成性別影響評估程序，且會持續辦

理教育訓練，另擬請各局處提1項施政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程序。 

(4)嚴委員祥鸞：了解研考會困難點為本縣施政計畫太多，但施政計畫納入性別

影響評估程序是期待完善政府提供予人民的服務，進而讓民眾幸福有感，另

建議研考會規劃發展種子教師機制，讓府內同仁減緩不熟悉此程序之困難

度。 

(5)社會局：建議基礎的性別意識培力課程由人事處持續辦理，專業性的性別影



響評估教育訓練則由研考會推動，另建議可將施政計畫進行分類，並在各類

別選出1項施政計畫納入性別影響評估程序。 

2.決定：請研考會研議性別影響評估之種子教師機制、報表格式，並請將各類施

政計畫擇1項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程序，俾利提昇民眾小確幸，另請社會局協助提

供師資名冊。 

(四)編號102-1-3：為提升女性參與機會，擴大參與管道，對於重要社會團體及工商

團體之會員及幹部進行性別意識培力，提升女性參與程度，以逐步提升女性擔

任幹部案。 

1.發言摘要 

(1)李委員萍：目前尚有4局處尚未辦理性別培力課程，困難點為何？另是否有進

一步了解辦理此訓練後的實質改變？ 

(2)工務局：尚不熟悉性別意識培力，但會配合辦理。 

(3)工商發展局：目前擬暫定於本(103)年下半年與重要團體召開會議時，播放性

別議題的宣導影片與發放宣導品。 

(4)警察局：配合辦理。 

(5)交通局：擬協調工會舉辦性別意識培力課程。 

(6)張委員玨：建議後續規劃可以該團體需求為出發點，再融入性別議題，如警

察局規劃可以子女溝通、計程車司機之如廁需求再融入性別觀點。 

(7)李委員萍：建議交通局可參採中央交通部作法，由政府主動召集民間客運公

司討論公共運輸工具發生性騷擾情事，從中檢視並發展適宜的設施設備、通

報機制、處理流程、模範司機表揚機制等，促進彼此學習與交流，並提昇婦

女人身安全環境。 

2.決定：主管機關態度相當重要，透過團體需求調查，舉辦非強制、正向引導之性

別意識課程，促成民間團體觀念改變進而提昇女性參與，請尚未完成培力之4局

處(工務局、工商發展局、警察局、交通局)於本(103)年下半年度協助合作團體

舉辦性別意識培力，本案續列管。 

(五)編號102-2-1：為增進新移民友善求職環境，建請於求職網站分類增設新移民選

項，俾利其求職時查詢。 

決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已將求職網站新增新移民分類欄位，本

案解除列管。 

(六)編號102-2-2：全國語文競賽原住民朗讀組活動，朗讀稿內容篇幅太長、學生不

諳敘述內容。參賽學校不甚重視參賽原住民學生之學習狀況與進度。賽後得獎

由參賽學校老師受頒。 

1.發言摘要： 



(1)林委員純女：經檢視103年評審資料，未有本縣評審人員，建議本縣積極爭取。 

(2)李委員萍：由於會議性質，建議朗讀稿內容應納入多元文化與性別意識。 

    2.決定：本案已達設定目標，解除列管，但請教育局參酌委員意見於中央舉辦之

全國語文競賽領隊會議提案討論納入地域、多元文化與性別概念之考量。 

(七)編號102-2-3：本縣性別指標與統計資料建請由主計處統籌規劃辦理，俾利建立

性別資料之完整性與整體性。 

    1.發言摘要： 

(1)張委員玨：衛生局所列出之性別統計指標太少，建議參採中央相關性別指標，

另檢視相關局處之統計資料仍著重於內部員工部分，建議工商發展局、城鄉

發展局、觀光旅遊局可建置申請本府業務之性別統計資料。此外，認為目前

客家婦女的文化習俗仍存有所性別歧視與偏見，建議客家事務局可建置相關

性別統計資料，俾利檢視性別差異情況。 

(2)李委員萍：建議地稅局可建置本縣房屋地價、牌照、遺產稅等在地權責項目

之性別統計資料，觀光旅遊局可建置旅遊工作之性別統計資料，社會局可建

置外籍配偶之性別統計資料。另說明建置本縣性別統計指標最大目的，乃在

透過分析性別統計資料，進而將性別觀點融入業務，最終達到改善性別資源

不均之情況，如經分析中央財政部建置的統計資料，當中顯現女性放棄遺產

的比例為男性的2倍，男性獲得房產的比例高過於女性；交通局可透過檢視性

別統計資料了解候車環境之友善與安全性，俾利提昇婦女人身安全；工商發

展局可發展協助女性創業、就業之輔導，俾利改善女性企業家之低比例情形。 

(3)嚴委員祥鸞：建議地政局可建置土地繼承、拋棄繼承之性別統計資料。另，

建議各局處可參考中央相關部會之性別統計指標建置本府性別統計資料。 

(4)地政局：由於嚴委員意見涉及本縣7個地政事務所之資料，擬再行研議。 

2.決定：請主計處統籌規劃辦理，並依委員建議增修，本案續列管。 

(八)編號102-2-4：建請研議未來「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與婦女權益政策新願景」，

俾利作為桃園縣正式升格後之落實性別平等與婦女權益之政策依據一案。 

決定：本案續列管。 

二、工作報告 

(一)秘書單位業務工作報告：(略) 

決定：教育文化組之分組局處成員新增新聞處。 

(二)各分工小組工作報告摘要： 

    1.婦女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略) 

      決定：洽悉。 

    2.婦女健康、醫療及環境組：(略) 



     (1)張委員玨：經參閱本組會議紀錄，認為決議部分過於簡略，未述明新生父母

擁抱新生兒的動作姿勢、父職角色的涉入、產前衛教與產後情緒溝通、養育

雙胞胎之額外協助、心理健康等，建請衛生局再酌修本組會議紀錄。 

     (2)衛生局回應：初步回應委員所提意見，有關醫療院所的職場暴力已建置通報

機制與處理管道，並已將其納入公訴罪範圍，近半年通報數確實大幅增加；

其次有關心理健康之推展，本局已成立心理健康科，並將議題納入本縣健康

暨友善高齡城市相關討論；另有關母嬰親善之事項亦已納入產前衛教、產後

護理的評鑑指標。 

(3)決定：重擬本組會議紀錄決議，並先請該組出席委員確認後再行定稿。 

   3.婦女教育及文化組：(略) 

     決定：洽悉。 

   4.婦女人身安全組：(略) 

     決定：洽悉。 

   5.性別主流化推動組：(略) 

     決定：洽悉。 

柒、臨時動議： 

一、案由：本縣婦女館未來規劃事宜。 

(一)張委員玨：先前了解婦女館將於本(103)年底契約到期，想了解婦女館未來規劃

事宜。 

(二)社會局：目前婦女館已依促參法進行相關招商事宜，未來規劃由民間企業負責館

設維護與經營管理，另由本局規劃於婦女館推展本縣相關婦女福利服務，如外配

中心、婦女學苑、婦女發展中心等福利服務。 

二、案由：維護族語老師相關權益一案。 

(一)提案人林委員純女：族語老師有時一星期僅一節課，到達上課地點才發現學生因

故未到校，老師無法上課，且學校未預為通知，亦無法核發相關費用，影響族語

老師權益鉅大，另建議學校有相關活動，亦可事先通知族語老師，俾利促進族語

老師與學生之交流互動。 

(二)教育局：有關鐘點費請領，確實需要老師實際上課才能領取費用，而學校未預為

通知，致影響族語老師相關權益一事，後續擬函請各校改善；另有關學校活動可

事先通知，俾利族語老師到場與學生互動一事，擬納入每學期各校申請族語課程

之規範。 

(三)決議：除將學校活動告知族語老師一事納入各校申請族語課程之規範，有關學生

因故無法上課而學校未預為通知，致影響族語老師相關權益，請教育局本於權責

請學校進行改善並研議處理機制，如已到校但無法上課且不可歸責於族語老師時，



仍可請領相關費用等作法。 

捌、散會：16時10分。 

 

 


